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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標、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 
（一）現況描述與特色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由原屬國立嘉義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與國立嘉義技術學

院中文學門之教師組成。91 學年度增設中國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專

班，102 學年度新增進修學士班，校方亦積極支持該系申請增設博士

班。 

該系訂定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，經由師生及產學代表等參與之

會議充分討論審議，切合系務之發展與特色，並已透過多種管道宣導。 

系課程委員會已加入產學界、學生及畢業校友代表，並定期開

會。系教評、教師評鑑、學術、圖書、經費規劃暨稽核及招生等委員

會，均由全系教師共同參與。 

該系已建置課程地圖，將核心能力與學生未來生涯進路結合，做

為學生規劃學習與該系課程評估的具體指標，形成有效的輔導機制。

其中包括修課路徑之指引、修課方向之規劃、學習成果之考核、生涯

發展之建議及系所課程之評估等各項功能。 

該系為積極落實教育目標，形塑多元學習環境，亦開設華語文教

學微學程供學生修習，以培養華語文教學之能力。在執行教育部補助

之教學卓越計畫中，列入國文基本能力考核項目，「華語文教學學程」

並與「提昇中文涵養與表達能力」為兩大項子計畫內容。教師也因而

成立了「華語文學程教學小組」（華語文教學教師社群）以期落實教

學。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學士班課程分為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，除在專業課程分為「道德

與哲理涵養」、「學術研究與文學涵養」、「國（華）語文教學」及「時

代運用」四大領域之外，並設有「校外實習或專題製作之科目」。整

體課程之安排，涵蓋經史、哲學、文學、語言、教學及應用等六大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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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，開設課目多元，且兼顧各年級課程相關之整合性。 

該系鼓勵學生選讀文化觀光、華語教學與教育學程、雙學位或輔

系，以培養第二專長。學期未開課之科目，學生可經該系同意，參加

校際選課，且每學期學分數以不超過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之三分之一

為原則。 

【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分為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，專業課程

分為思想義理、文學詞章、文字訓詁及時代運用四大領域。學生畢業

時至少應修滿 36 學分，包括專業必修 4 學分、專業選修 26 學分及碩

士論文 6 學分。 

（二）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由於該系在華語文教學課程方面之專任師資較不足，為滿足

課程之開設，聘任了比例較高的兼任師資，或多請外系（如

外文系）教師支援，然相對亦失去對課程開設的主動性。而

原先課程設計 30 學分，也因開課門檻高而使學生選修多所顧

忌，雖後調降為 16 學分，成為「微學程」，但內容既與當前

各校「學程」設計學分數有異。此外，也因其中「國語語音

學」和「語法學」改為選修，與當前教育部對外華語師資培

育之規劃不同，容易造成學程學生日後科目承認的困擾，也

會造成能力培養的落差。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1. 學士班教育目標為「兼融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，匯通新舊學

術，傳承文化薪火，培養以人文為主、科技為輔，理論與實

務結合的新時代中文人才」。該系依據學士班核心能力指標規

劃，電腦與文書 2 學分於大一下選修，華語多媒體與電腦輔

助教學 2 學分於大二下選修，數位華語教材 2 學分於大三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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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修。然經查該系 99 至 101 學年度課表，與實地訪評待釐清

問題回覆資料之跨領域華語文學程開課課表，僅 99 學年度下

學期開設「華語多媒體與電腦輔助教學」課程，依此情況，

實不易達成「科技為輔」之教育目標，與符合核心能力指標

所規劃之課程。 

（三）建議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宜重新檢視對外華語文教學課程的普遍規範，在課程開設、

師資聘任或支援、基本能力及學分數方面，做合宜的調整。

一方面利用該系既有的課程架構，另一方面則宜結合學校語

言中心華語組的師生資源，幫助學生順利且有效率的完成學

程的修習，也免於資源分散而造成浪費。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1. 宜儘速開設相關課程，以及早達成「科技為輔」的教育目標。 

 

二、教師教學與學習評量 
（一）現況描述與特色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現有專任教師 18 位，專長涵蓋古典文學、中國哲學、小學

及現代文學等領域。並以宋代學術、中國戲曲小說研究為其特色，為

符合教育目標，該系鼓勵專任教師發展第二專長，並聘請華語文教學

及應用中文等實務課程方面之兼任教師，以滿足開課需求。兼任教師

每學期約在 8 至 10 位，與專任教師共同負責該系學士班、碩士班及

碩士在職專班之教學，另開設華語文教學微學程及負擔全校共同必修

科目「大學國文」課程。 

教師教學大多能根據所要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，部分課

程除以課堂教學外，亦使用該校教學平台進行線上數位教學，取名「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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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教學」。教師也共同編印教科書如《大學國文》、《大學文選》、《嘉

大中文應用文》、《文學 槪論》及《小品文選讀》等。99 學年度起舉

辦 15 場教學有關之演講，並先後成立四種不同主題的教學小組，以

提升教師專業成長。 

在學習評量上，教師大致皆依據課程核心能力，進行多元學習評

量，以提升學習成效。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因該校有系所開設選修課程比重之規定，故該系規定每位專任教

師在學士班僅能開設 1 門專業必修與 1 門專業選修，根據該系學士班

之課程規劃，學生畢業時應修滿至少 128 學分，包括專業必修 54 學

分、專業選修 44 學分及通識教育必修 30 學分。該系每位專任教師除

系上課程外，更分擔若干共同「大學國文」課程。然不少教師因擔任

數班「大學國文」教學，以致無法多開專業選修科目，造成該系學生

的學習與教師的研究方面受到限制。 

【碩士班、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教師在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之教學部分，因近年入學學生減

少，選修課程又有最低選修人數之限制，致使可修之選修課程集中，

學生可選課程受限，此情形在碩士在職專班更顯嚴重。 

（二）待改善事項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1. 有關學士班必修與選修課程比重，及教師除「大學國文」外，

必修及選修課程僅能各開 1 門之規定，影響學生學習和教師

教學與研究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1. 近年碩士在職專班入學之學生，大學時就讀中文系者漸少，

致使學生中文學門素養差距加大，影響教學成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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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議事項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1. 該系或全校其他學系之「大學國文」，宜歸屬為通識教育必修

學分，而非該系之專業必修學分，如此該系自可開設許多專

業選修，以利學生可以在其專業選修 44 學分內，依其個人學

習之需要自由選修，且教師開設專業選修的空間也會更多，

不至於因教授「大學國文」科目太多而壓縮其為該系開設選

修科目之空間，使得學生學習及教師教學與研究都受到限

制。如果全校「大學國文」一科開設數量太大，宜考慮聘請

若干兼任教師支援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1. 宜考慮加開增強中文本科能力之相關課程，並增開非傳統中

文學門之課程，供中文系及非中文系畢業之學生都可選修。 

 

三、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
（一）現況描述與特色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對於學生的輔導措施，學士班每班設導師 2 人，碩士班與碩

士在職專班亦均設有導師，每位教師也都訂有晤談時間（office 

hours），加上行政人員的支援，能多管道的提供學生在課業上和生活

方面的輔導與照應。 

每學年度開學之初，系主任和導師分別與大一及碩一新生舉行座

談，介紹課程、輔系、雙主修及撰寫論文等相關規定，並鼓勵學生參

與社團、做校外服務學習。每週三下午闢出「導師時間」，舉辦班會、

師生座談、人文講座、專題演講及作家現身等活動，並透過網站公布

周知，擴展學生的學習與研究視野。 

對於外籍生以及身心障礙、清寒、急難或家庭有變故的學生，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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師和任課教師會因應個別需求，適時提供各種資源及輔導器材加以濟

助。對於學習落後或曠課太多的學生，則利用學校的預警制度，進行

瞭解與訪談，導師並將輔導過程及方式寫成報告。 

該系將空間規劃為上課教室、研討室、演講廳、會議室、小說戲

曲、書法、編輯採訪、現代詩與書法數位典藏教室等，多數配有 E

化設備，並訂有管理維護辦法。圖書資源方面，系藏 2000 多冊，小

說戲曲室 634 冊，研討室則放置碩、博士論文及期刊學報等。民雄校

區圖書館收有中外人文藝術類專書、期刊及電子書。 

該系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的種類多樣，包括迎新送舊、語文競

賽、運動競賽、現代文學獎、校內外學術研討會及中文戲劇之夜。另

有工讀、清潔系館、創組社團、出版作品集及大一大二學生對外一日

服務的活動；還有參與師生讀書會、國際學生交流及暑期國內外實習

的機會；而學生參加英文檢定考試或在國內外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皆訂

有相關獎勵辦法。 

研究生可以依自己的學術志向敦請指導教授，指導過程教授時與

學生會面論學。學生在通過 2 門學科考試、發表 1 次學術論文、參與

10 場研討會、點讀 4 本古籍及通過研究計畫審查 6 個月後，得申請

論文口試。 

該系對於學生生涯規劃的輔導，著重在升學就業環境的分析與能

力培訓，例如安排演講、座談與實習、訓練寫作、編輯採訪、華語教

學及獎勵考照等，以此發展學生繼續深造或投入社會職場的各種能

力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100 學年度起，該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科考試取消，古籍點讀由 4

本改為 2 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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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民雄校區圖書館中文專業方面的紙本書、電子書、電子期刊

及線上資料庫之種類和數量稍少，無法大量且快速的提供學

生閱讀和研究之需。 

2. 該系設有學士班、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，又即將成立進修

學士班。班別多且事務繁雜，每學期還須辦理 20 多種（場）

之演講、展覽和學習等活動，量大負重；然目前只有行政人

員 1 位，不定期工讀生數名，人力明顯不足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1.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白天工作，夜間方能借取或歸還書籍，圖

書館開放時間未能配合，造成學習研究之不便。 

（三）建議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該系系圖書委員會及師生宜積極向民雄校區圖書館薦購各類

專業書籍，並定期關注圖書館購置之進度與數量。 

2. 宜向校方積極爭取增聘行政助教，以利推行系務，增強對學

生之輔導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1. 該系宜聯合其他學系之進修班，與圖書館協調開放時間；或

提至校級行政會議討論解決辦法，以利學生之學習與研究。 

 

四、學術與專業表現 
（一）現況描述與特色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自我定位為以研究支援教學的綜合型大學，配合學校之學術

發展策略，該系設置學術委員會及課程委員會，開會共商課程等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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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，以營求教師學術研究發展與學生專業能力之培養。該系師資專業

領域尚稱完備，教學方面以古典文學為主，現代文學為輔。教師皆頗

具熱忱，能與學院內外各系相互合作支援。近年由於授課時數控管，

為了提升教學功能及整合運用資源，集合人力編纂學科讀本，成效頗

佳。此外，該系亦能配合學校執行「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」，積極投

入推動各項整合型計畫之進行。 

在學術活動方面，該系每年出版《嘉大中文學報》學術期刊，並

定期舉辦「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」及「宋代學術國際研討會」。

除了與南部八校聯盟有定期的學術活動外，也積極參與各種交流管

道。師生能利用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的機會，增進自我學

術之專業知識。該系已訂定相關獎勵辦法，教師參與國際會議並發表

論文，可獲 1 萬元補助。 

該系教師參與或擔任主持、講評與演講、指導比賽、創作展演、

各種測驗之命題、閱卷或比賽評審、論文指導、期刊學報或學位論文

之審查等工作，均認真投入，高度發揮區域性的高等教育指導功能。 

該系課程之安排涵蓋多元，近年鼓勵學士班學生執行專題研究之

能力，也獲初步成效。碩士班學生在教師教導帶領下，積極參與學術

會議，發表會議論文，並投稿論文至相關期刊，亦擔任各研究計畫之

研究助理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多有專職工作，且近半數學生任教於各級學

校，學習態度勤勉。該系為因應近年報考人數漸減之情勢，已調整入

學甄選方式及畢業門檻。 

（二）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由於教師新聘與升等者多，整體研究能量雖提升，但仍有進

步空間，且重要研究成果有集中在部分教師的現象。師生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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究發表除研討會論文外，正式重要學術刊物之論文發表比例

也偏低。教師研究成果多以地方型或教學型為主，且個人參

與各項計畫之學術貢獻度相當懸殊。碩士班學生雖有參與專

題演講及工作坊等學術活動，但論文發表等專業表現，仍有

待加強。 

（三）建議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宜積極鼓勵教師及學生參與國家型研究計畫，如國科會及教

育部專案之申請。該系亦可再提升《嘉大中文學報》水準，

設定以 THCI 期刊等級為努力目標，避免經費不穩定及延遲發

行的情況。此外，跨領域的研究也可具體設定學術產製的目

標與效能，利用師生團隊，創造更強的學術能量。 

 

五、畢業生表現與整體自我改善機制 

（一）現況描述與特色 

【共同部分】 

該系畢業生現況部分，截至 101 年止，共有 9 屆學士班及碩士班

學生。部分學生繼續深造，部分學生在中、小學擔任教職或其他公、

私立機構服務，亦有部分畢業生待業中。 

98 年度雇主對畢業生的滿意度調查結果，在「核心能力」項目，

非常滿意者占 16.9%，滿意者占 58.5%；在「人際溝通與互動能力」

項目上，非常滿意者占 17.5%，滿意者占 69.25%；「自我特質」項目，

非常滿意者占 18.5%，滿意者占 68%；「就業職能」項目，非常滿意

者占 15.25%，滿意者占 63.25%。整體而言，雇主對於該系畢業生之

滿意度達 70%以上。 

該系在 99 學年度成立「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系友會」，並在

Facebook 建置專屬社群網頁，提供交流管道，但系友聯繫網絡尚未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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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建立。 

【學士班部分】 

學士班畢業生 97 年度通過各類證照檢定者 10 人次，98 年度通

過各類證照檢定者 4 人次，99 年度通過各類證照檢定者 21 人次。 

近三年畢業生就業人數約 60 人，占 40%，升學人數約 38 人，占

25%。97 學年度就業中占 20%，98 學年度就業中占 34%，99 學年度

就業中占 26%。 

畢業生建議增加之課程，包括「中文系專業課程」、「中文應用課

程」、「創作相關課程」、「教學實務課程」及「就業相關課程」，該系

已有初步策略進行改善。 

畢業生流向調查結果顯示：97 學年度 10 位畢業生中認為工作與

所學「毫無相關」或「低度相關」者占 8 位；98 學年度 17 位學生中，

「毫無相關」或「低度相關」及「普通」者亦有 11 位，99 學年度 13

位學生中，「毫無相關」或「普通」者亦有 7 位，可見所學與工作間

仍有落差。 

【碩士班部分】 

畢業生流向調查統計顯示，97 學年度就業 2 人、升學 1 人、準

備考試 2 人及失聯 1 人；98 學年度就業 2 人、升學 4 人、失聯 1 人；

99 學年度就業 2 人、準備考試 2 人。依此，每年大約有 2 人就業，

餘或升學或準備考試。 

【碩士在職專班部分】 

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入學前多已是國民中、小學教師，或有專職工

作。畢業後回到工作崗位，就業率幾近百分之百。 

（二）待改善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學士班及碩士班畢業生就業比例偏低，實用性課程也相對不

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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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該系系友聯繫網絡尚未建立完善，系友聯繫不易。 

（三）建議事項 

【共同部分】 

1. 宜檢討課程之實用性，增強學生職場技能，並多管道輔導，

以提高就業比例。 

2. 宜儘速建立完善之系友聯繫網絡，以維持系友與母系之互動。 

 

 

註：本報告書係經實地訪評小組、認可初審小組會議及認可審議委員

會審議修正後定稿。 

 


